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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龙镇集镇垃圾填埋场雨污分流项目施工合同
















[image: ]甲方（建设单位）：岚皋县佐龙镇人民政府
乙方（施工单位）: 陕西乾祯建设有限公司    
签订日期：2025年6月26日

甲方（建设单位）：岚皋县佐龙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
乙方（施工单位）：陕西乾祯建设有限公司  
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协商一致、自愿合作的原则，就佐龙镇集镇垃圾填埋场雨污分流项目施工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并签订本合同，以供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
1、 工程概况
工程名称：佐龙镇集镇垃圾填埋场雨污分流项目。   
资金计划及批复文件：岚财建〔2024〕122 号文件。
工程地点：岚皋县佐龙镇金珠沟村。	
主要建设内容：改造排水沟298米、防渗膜改造7400平方米、排污管安装115米、安装潜水泵1台（详见工程量清单）。
2、 工程承包范围
 承包范围：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、答疑文件所包含的全部内容。
3、 合同工期
    总日历天数：40日历天。 
    开工日期：2025年6月27日
[bookmark: _GoBack]    竣工日期：2025年8月6日。如遇天气等不可抗拒原因，工期可适当延长；若因乙方原因，未能按约定时间竣工，乙方承担违约责任，甲方按500元/天处罚工程违约金。
4、 质量标准
 工程质量标准：合格，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执行标准。
5、 合同价款
   合同总价：人民币大写： 肆拾叁万伍仟元整 ，人民币小写 435000.00元，此费用含所有费用。  
六、付款方式
双方约定签订合同后，乙方材料设备到达施工现场，预付工程款40%；后续按工程进度付款；工程全部完工，初验收合格、乙方向甲方上报的结算单经审计完毕后，支付最终审定总金额的100%(为了优化营商环境，按“岚财发〔2022〕20号”文件规定要求，不收取工程质保金，双方约定工程质保土建工程一年、管网2年、电气化设备3年，质保期内乙方免费维修）。
七、“以工代赈”方式约定：
为落实国家“以工代赈”政策，双方约定乙方优先聘请本镇区域内群众参与项目建设。
八、工程验收
乙方施工完毕后，申请甲方组织相关单位参加验收，最终验收结论以甲方确认的验收意见为准。
九、双方责任及义务
1、甲方的义务
（1）谈判补充文件、相关服务建议书；
（2）协助乙方进行资料收集；
（3）甲方负责按合同条款第四条约定，及时支付工程款；
（4）甲方委派蒋鹏为现场负责人，监督项目工程质量、协调等相关工作。
2、乙方的义务
（1）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规程、细则进行开展工作，并对成果质量负责；
（2）对项目实施中因乙方原因出现的质量问题，应修改完善，产生费用由乙方承担；
（3）乙方指定 张继虎 为该项目负责人，且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间不得更换，同时不得担任其他在建项目经理；
（4）乙方配合甲方做好成果检查验收工作；
（5）乙方不得将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其它任何单位和个人。
（6）本工程外部环境协调费已列入工程预算，施工过程外部环境协调由乙方负责。
十、其它事项：
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共同协商可另立协议，补充条款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2、因本合同引起争议的，经双方共同协商解决，解决未果的可向合同签订地所在地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3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（甲方二份、乙方二份）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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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方：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方：   （盖章）       
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
的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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